
关于 2020-2021 春学期研究生返校后

教育教学安排的通知

各学院(学部、系)：

根据国家疫情防控决策部署，结合江苏省新冠疫情防控

工作领导小组学校防控组要求和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实际，

2020-2021 春学期研究生返校后教育教学安排相关工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研究生报到、注册工作

1.研究生于 2 月 27 日- 3 月 7 日分批次错峰返校。春学

期课堂教学从 3 月 8 日正式开始，教学周次不顺延。

2.根据《河海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》,做好研究生

报到、注册工作，及时掌握研究生报到、注册情况。

二、教学管理工作

1.开课信息核对工作。各学院（学部、系）研究生教学

秘书应及时提醒任课教师和研究生，于 2 月 28 日前在研究

生信息管理系统中完成本学院（系）所有课程的核对工作，

确保研究生顺利选课。各学院（系）应通过本学院（系）网

站发布教学大纲、教学周历等教学基础资料，供研究生参考。

2.成绩录入及确认工作。开课院（系）应督促任课教师

务必于 3 月 15 日前网上录入上学期各科课程考试、考核成

绩，并提交纸质签字成绩单（含公共课和专业课程）至开课

院（系），由各学院（系）研究生教学秘书予以确认。

3.补考工作安排。2019 级全日制专硕补考工作时间顺

延，从 3 月 8 日开始进行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

4.开学教学检查工作。请各学院（学部、系）领导和分

管研究生的领导全面了解开学初的教学准备情况、教师教学

和研究生到课情况，加强教学过程管理和质量监控，确保新

学期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。

三、学位论文管理工作

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开题、预审、中期检查、评阅、答

辩到归档结束各环节均须登录“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系统”

进行。

1.硕士学位论文校内抽检工作。研究生院培养办将于

2021 年 3 月 8 日、3 月 22 日、4 月 6 日、4 月 12 日、4 月

19 日、4 月 22 日、5 月 10 日和 5 月 24 日进行硕士研究生学

位论文校内抽检工作。

2.博士学位论文盲审工作。博士研究生通过登录研究生

教育教学管理系统提交论文盲审申请与相关材料，研究生院

学位办审核通过后外审，盲审结果可在系统查询。盲审通过

后方可安排答辩。

请各学院（学部、系）及时通知相关导师和学生，高质

高效地完成学位论文工作，确保论文质量。

四、专业学位研究生基地实践管理工作

1.宁（常）以外基地顶岗实践的 2020 级全日制专业学

位硕士研究生不返校。2 月 27 日起，在基地允许的情况下直

接赴基地报到。

2.在宁（常）基地顶岗实践的 2020 级全日制专业学位

硕士研究生，按学校相关规定返校。返校后再去基地单位报

到。



进入基地实践的专业学位研究生，在做好顶岗实践的同

时，通过微信、QQ、电子邮件、电话等方式，主动与校内导

师沟通，并在校内导师和基地导师的共同指导下制定论文工

作计划，为后期学位论文工作做好准备。

河海大学研究生院

2021 年 2 月 24 日


